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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水路运输管理

序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21

未经许

可 擅自

经营水

路运输

业务或

者国内

船舶管

理业务

的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八条第一款 经

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

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的规定，经国务

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

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

管理的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水路运输

经营者应当在依法取得

许可的经营 范围内从

事水路运输经营。”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经营船舶管理业务，应

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

输管理的部门批准。”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未

经许可擅自经营或者超

越许可范围经营水路运

输业务或者国内船舶管

理业务的， 由负责水路

运输管理的部门责令停

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

， 并处违法所得 1 倍

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 不足 3 万元的，

处 3 万 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 罚款。”

轻微 初次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普通货物或者国内普通货船

管理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无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3 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初次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危险货物、旅客运输或者

国内危险品船、客船管理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不足3万元的，处5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

罚款。

较重

两次以上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普通货物或者国内普

通货船管理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处8万元以上10万以下的

罚款。

严重

两次以上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危险货物、旅客运输

或者国内危险品船、客船管理的，或导致事故的。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4 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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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22

超越许可

范围经营

水路运输

业务或者

国内船舶

管理业务

的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八条第一款 经

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

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的规定，经国务

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

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

管理的部门批准。第十

七条：“水路运输经营

者应当在依法取得许可

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水路

运输经营。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未

经许可擅自经营或者超

越许可范围经营水路运

输业务或者国内船舶管

理业务的，由负责水路

运输管理的部门责令停

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

足3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首次违法且不存在以下情形的：

1.内河船舶参与海上运输；

2.超越许可范围经营涉及危险品、旅客运输的

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一般

两次及以上违法且不存在以下情形的：

1.内河船舶参与海上运输；

2.超越许可范围经营涉及危险品、旅客运输的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倍以下

罚款；无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

元的，处3万元罚款。

较重 超越许可范围经营涉及危险品、旅客运输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4倍以下

罚款；无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

元的，处 10万元罚款。

严重

超越许可范围经营水路运输业务或国内船舶管

理业务，导致事故的。或者涉及内河船舶参与

海上运输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 4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

；无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3万元的

，处 15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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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23

水路运输

经营者使

用未取得

船舶营运

证件的船

舶从事水

路运输的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

：“水路运输经营者新

增船舶投入运营的，应

当凭水路运输业务经

营许可证件、船舶登记

证书和检验证书向国

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

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

领取船舶营运证件。

”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水路运输经营者使

用未取得船舶营运证件

的船舶从事水路运输的

，由负责水路运输管理

的部门责令该船停止经

营，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万元的，处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使用未取得船舶营运证件
的船舶300GT/150KW以下的；

2.超越《船舶营业运输证》经营期限30日以下
从事水路运输业务的。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处2000元罚款。

一般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使用未取得船舶营运证件的船舶300GT-1000GT
以下/150KW-500KW以下的；

2.超越《船舶营业运输证》经营期限30日以上60
日以下从事水路运输业务的；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万元的，处2万元罚款。

较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使用未取得船舶营运证件的船舶1000GT/500KW
以上的；

2.超越《船舶营业运输证》经营期限60日以上从
事水路运输业务的；

3.持伪造、涂改、租借、非法转让的《船舶营业
运输证》从事水路运输业务的。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4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万元的，处3万元罚款。

严重

未取得船舶营运证件或持伪造、涂改、租借、
非法转让的《船舶营业运输证》从事水路运输
业务，发生事故的。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
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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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24

水路运输

经营者未

经国务院

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许可或者

超越许可

范围使用

外国籍船

舶经营水

路运输业

务，或者

外国的企

业、其他

经济组织

和个人经

营或者以

租用中国

籍船舶或

者舱位等

方式变相

经营水路

运输业务

的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十一条：“外国

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

和个人不得经营水路运

输业务，也不得以租用

中国籍船舶或者舱位等

方式变相经营水路运输

业务。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

湾地区的企业、其他经

济组织以及个人参照适

用前款规定，国务院另

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第一款，“水

路运输经营者不得使用

外国籍船舶经营水路

运输业务。但是，在国

内没有能够满足所申请

运输要求的中国籍船

舶，并且船舶停靠的

港口或者水域为对外

开放的港口或者水域

的情况下，经国务院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许

可，水路运输经营者

可以在国务院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期

限或者航次内，临时使

用外国籍船舶运输。

”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三十五条，“水

路运输经营者未经国务

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许

可或者超越许可范围使

用外国籍船舶经营水路

运输业务，或者外国的

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

个人经营或者以租用中

国籍船舶或者舱位等方

式变相经营水路运输业

务的，由负责水路运输

管理的部门责令停止经

营，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0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

轻微

超越经营期限15日以上30日以下使用外国籍船舶

经营水路运输业务，或者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

组织和个人经营或者以租用中国籍船舶或者舱

位等方式变相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0万

元的，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超越经营期限30日以上使用外国籍船舶经营水

路运输业务，或者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

个人经营或者以租用中国籍船舶或者舱位等方

式变相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2.未经国务院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许可或者超越许可范围使用外国

籍船舶经营水路运输业务，或者外国的企业、其

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经营或者以租用中国籍船舶

或者舱位等方式变相经营水路运输业务。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0万

元的，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持伪造、涂改、租借、非法转让船舶营业运输证

件使用外国籍船舶经营水路运输业务，或者外国

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经营或者以租用中

国籍船舶或者舱位等方式变相经营水路运输业

务。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0万

元的，处50万元以上80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未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许可或者超越许

可范围使用外国籍船舶经营水路运输业务，或者

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经营或者以租

用中国籍船舶或者舱位等方式变相经营水路运

输业务，发生事故的。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0万元的，处8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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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25

以欺骗或

者贿赂等

不正当手

段取得国

内水路运

输行政许

可的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第八条第一款：

“经营水路运输业务，

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

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

部门批准。”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以

欺骗或者贿赂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本条例规定的

行政许可的，由原许可

机关撤销许可，处2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国务院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或者负责

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自

撤销许可之日起3年内

不受理其对该项许可

的申请。”

轻微
以隐瞒事实，伪造、变造相关申请材料等欺骗手

段取得国内水路运输许可的。

撤销许可，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撤销许可之日起3年内不受理其对该项

许可的申请。

一般 以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国内水路运输许可的。

撤销许可，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撤销许可之日起3年内不受理其对该项许

可的申请。

较重
以欺骗或者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国内水路运

输许可，从事非法谋利活动的。

撤销许可，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撤销

许可之日起3年内不受理其对该项许可

的申请。

严重
以欺骗或者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国内水路运

输许可，造成一般事故的。

撤销许可，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撤销

许可之日起3年内不受理其对该项许可

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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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26

出租、出

借、倒卖

《国内水

路运输管

理条例》规

定的行政

许可证件

或者以其

他方式非

法转让本

条例规定

的行政许

可的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第八条第一款：

“经营水路运输业务，

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

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

部门批准。”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三十七条：“出

租、出借、倒卖本条例

规定的行政许可证件或

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

的，由负责水路运输管

理的部门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

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

，处3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原许可机关吊销相

应的许可证件。

轻微

出借《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

证件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本条例规定的行

政许可的。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

元，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出租《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

证件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本条例规定的行

政许可的。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

元，处5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倒卖《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

证件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本条例规定的行

政许可的。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

处8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相应的许可证件

。

严重

出租、出借、倒卖《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

定的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本

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的，发生事故的。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处

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原许可机关吊销相应的许可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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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27

伪造、变

造、涂改

《国内水

路运输管

理条例》规

定的行政

许可证件

的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第八条第一款：

“经营水路运输业务，

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

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

部门批准。”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伪造、变造、涂改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

证件的，由负责水路运

输管理的部门没收伪造

、变造、涂改的许可证

件，处3万元以上15万元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

轻微
涂改《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

证件的。

没收涂改的许可证件，处3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一般
变造《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

证件的。

没收变造的许可证件，处5万元以上8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较重
伪造《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

证件的。

没收伪造的许可证件，处8万元以上12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严重
伪造、变造、涂改《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

定的行政许可证件的，发生事故的。

没收伪造、变造、涂改的许可证件，处12

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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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28

水路旅客

运输业务

经营者未

为其经营

的客运船

舶投保承

运人责任

保险或者

取得相应

的财务担

保的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

：“水路旅客运输业务

经营者应当为其客运

船舶投保承运人责任

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

财务担保。”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三十九条：“水

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

未为其经营的客运船舶

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或

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

的，由负责水路运输管

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

该客运船舶的船舶营运

许可证件。”

一般

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未为其经营的客运船

舶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

保，经教育改正的。（12-50客位）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罚款。

较重

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未为其经营的客运船

舶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

保的。经教育改正的。（51-100客位）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罚款。

严重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1. 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未为其经营的客

运船舶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

务担保，发生事故的。

2. 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未为其经营的客

运船舶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

务担保的。（101客位及以上）

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罚款；逾期不改

正的，吊销该客运船舶的船舶营运许可

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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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29

班轮运输

业务经营

者未提前

向社会公

布所使用

的船舶、班

期、班次和

运价或者

其变更信

息的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旅客班轮运输业务

经营者应当自取得班轮

航线经营许可之日起60

日内开航，并在开航15

日前公布所使用的船舶

、班期、班次、运价等

信息。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货物班轮运输业务经

营者应当在班轮航线开

航的7日前，公布所使用

的船舶以及班期、班次

和运价。”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四十条：“班轮

运输业务经营者未提前

向社会公布所使用的船

舶、班期、班次和运价

或者其变更信息的，由

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

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

轻微

班轮运输业务经营者未提前向社会公布所使用

的船舶、班期、班次和运价或者其变更信息，责

令改正后当天立即公布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不予处罚

一般

班轮运输业务经营者未提前向社会公布所使用

的船舶、班期、班次和运价或者其变更信息，责

令改正后未超过15日公布的。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罚

款

较重

班轮运输业务经营者未提前向社会公布所使用

的船舶、班期、班次和运价或者其变更信息，责

令改正后超过15日公布的。

责令改正，处1.5 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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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30

船舶管理

业务经营

者未配备

规定的海

务、机务

专职管理

人员的

《国内水路运输辅

助业管理规定》第六条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应

当配备满足下列要求的

专职海务、机务管理人

员：

（一）船舶管理业

务经营者应当至少配备

海务、机务管理人员各

1人，配备的具体数量

应当符合附件规定的要

求；

（二）海务、机务

管理人员的从业资历与

其经营范围相适应，具

有与管理的船舶种类和

航区相对应的船长、轮

机长的从业资历；

（三）海务、机务

管理人员所具备的船舶

安全管理、船舶设备管

理、航海保障、应急处

置等业务知识和管理能

力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

，身体条件与其职责要

求相适应。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

业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船舶管理业务

经营者未按照本规定

要求配备相应海务、

机务管理人员的，由

其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缺少1名规定资质的专职管理人员的 处以1万元罚款。

较重 缺少2名规定资质的专职管理人员的 处以2万元罚款。

严重 缺少3名及以上的规定资质的专职管理人员的 处以3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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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31

船舶管理

业务经营

者与委托

人订立虚

假协议或

者名义上

接受委托

实际不承

担船舶海

务、机务

管理责任

的

《国内水路运输辅

助业管理规定》第十七

条第一款船舶管理业务

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和船舶管理协议

约定，负责船舶的海务

、机务和安全与防污染

管理。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

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

与委托人订立虚假协议

或者名义上接受委托实

际不承担船舶海务、机

务管理责任的，由经营

者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并按《国内

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

三十七条关于非法转让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资格

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三十七条：出租

、出借、倒卖本条例规

定的行政许可证件或者

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本

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的

，由负责水路运管理的

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

处3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原许可机关吊销相

应的许可证件。

一般 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
处以3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较重 违法所得超过3万元但不足30万元的
处以6万元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

法所得2倍罚款。

严重 违法所得超过30万元但不足100万元的
处以10万元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违法所得3倍罚款。

特 别
严重

非法行为超过9个月或违法所得超过100万元的

，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暴力抗法等其他严重情

节的

处以15万元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违法所得5倍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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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32

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

营者未履行备案或者

报告义务或者为未依

法取得水路运输业务

经营许可或者超越许

可范围的经营者提供

水路运输辅助服务或

者与船舶所有人、经

营人、承租人未订立

船舶管理协议或者协

议未对船舶海务、机

务管理责任做出明确

规定或者未订立书面

合同、强行代理或者

代办业务或者滥用优

势地位，限制委托人

选择其他代理或者船

舶管理服务提供者或

者进行虚假宣传，误

导旅客或者委托人或

者以不正当方式或者

不规范行为争抢客源

、货源及提供其他水

路运输辅助服务，扰

乱市场秩序或者未在

售票场所和售票网站

的明显位置公布船舶

、班期、班次、票价

等信息或者未以公布

的票价或者变相变更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第十四条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应当保持相应的经营资质条

件，按照《国内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定

的经营范围从事船舶管理业务。

第十六条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接受委托提

供船舶管理服务，应当与委托人订立书面协议，

载明委托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船舶管理业务

经营者应当将船舶管理协议报其所在地和船籍港

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备案

。

第十七条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和船舶管理协议约定，负责船舶的海

务、机务和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船舶管理业务经

营者应当保持安全和防污染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履行有关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义务。船舶管理

经营业务经营者，应当委派其海务、机务管理人

员定期登船检查船舶的安全技术性能、船员操作

技能等情况，并在航海日志上作相应记录。普通

货船的检查间隔不长于6个月，客船和危险品船的

检查间隔不长于3个月。

第十八条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应当在船舶

发生安全和污染责任事故的3个工作日内，将事故

情况向其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

部门报告。在事故调查部门查明事故原因后的5个

工作日内，将事故调查的结论性意见向其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书面报告。

第十九条 船舶代理、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经营者接受委托提供代理

《国内水路运输

辅助业管理规定

》第三十六条：

由其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水

路运输管理部门

责 令改 正， 处

2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年内累计三次

以上违反本规定

的，处1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一）未

履行备案或者报

告义务； （二

）为未依法取得

水路运输业务经

营许可或者超越

许可范围的经营

者提供水路运输

辅助服务；（三

）与船舶所有人

、经营人、承租

人未订立船舶管

理协议或者协议

未对船舶海务、

机务管理责任做

出明确规定；（

四）未订立书面

轻微

1.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
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抗
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2.不属于水报告船舶发生重大以上
安全污染责任事故的情形；
3.经责令改正，在规定期限补充完
成备案或报告义务，未造成危害后
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

育，不予处罚。

一般 12个月以内2次违法的
处以2000元罚款

。

较重 12个月内3次违法的
处以10000元罚款

。

严重 12个月内4次以上违法的
处以30000元罚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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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票价销售客票

使用的运输单证不符

合有关规定或者未建

立业务记录和管理台

账

服务，应当与委托人订立书面合同，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办理代理业务。

第二十二条 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者不得

有以下行为：

（一）以承运人的身份从事水路运输经营活动；

（二）为未依法取得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或者

超越许可范围的经营者提供水路运输辅助服务；

（三）未订立书面合同、强行代理或者代办业务

；

（四）滥用优势地位，限制委托人选择其他代理

或者船舶管理服务提供者；

（五）发布虚假信息招揽业务；

（六）以不正当方式或者不规范行为提供其他水

路运输辅助服务，扰乱市场秩序；（七）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业务经营者

应当在售票场所和售票网站的明显位置公布船舶

、班期、班次、票价等信息。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业务经营者应当以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公布

的票价销售客票，不得对相同条件的旅客实施不

同的票价，不得以搭售、现金返还、加价等不正

当方式变相变更公布的票价并获取不正当利益。

第二十四条 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者应当

使用规范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交通运输部规

定的客票和运输单证。

第二十五条 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者开展

业务活动应当建立业务记录和管理台账，按照规

定报送统计信息。

合同、强行代理

或者代办业务；

（五）滥用优势

地位，限制委托

人选择其他代理

或者船舶管理服

务提供者；（六

）进行虚假宣传

，误导旅客或者

委托人； （七

）以不正当方式

或者不规范行为

争抢客源、货源

及提供其他水路

运输辅助服务，

扰乱市场秩序；

（八）未在售票

场所和售票网站

的明显位置公布

船舶、班期、班

次、票价等信息

；（九）未以公

布的票价或者变

相变更公布的票

价销售客票；（

十）使用的运输

单证不符合有关

规定； （十

一）未建立业务

记录和管理台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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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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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水路运输

辅助业务

经营者拒

绝管理部

门根据本

规定进行

的监督检

查、隐匿

有关资料

或者瞒报

、谎报有

关情况的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

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第二款水路运输辅助业

务经营者应当配合监督

检查，如实提供有关凭

证、文件及其他相关资

料。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

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

营者拒绝管理部门根据

本规定进行的监督检查

、隐匿有关资料或者瞒

报、谎报有关情况的，

由其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一般 回避检查或检查时人员不到位的 处以2000元罚款。

较重
12个月以内2次以上回避或人员不到位，或拒绝

提供资料的
处以5000元罚款。

严重
提供虚假资料或暴力阻挠执法或者造成恶劣影

响的
处以1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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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违

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34

港口经营

人为船舶

所有人、

经营人以

及货物托

运人、收

货人指定

水路运输

辅助业务

经营者，

提供船舶

、水路货

物运输代

理等服务

的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

业管理规定》第二十

条 港口经营人不得

为船舶所有人、经营

人以及货物托运人、

收货人指定水路运输

辅助业务经营者，提

供船舶、水路货物运

输代理等服务。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

业管理规定》第三十

八条：港口经营人为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

以及货物托运人、收

货人指定水路运输辅

助业务经营者，提供

船舶、水路货物运输

代理等服务的，由其

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违法行为系首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被发现；危

害后果轻微；当场改正或者承诺限期改正；及

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不予处罚。

一般 拒不改正且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 处以1万元罚款。

较重 拒不改正且违法所得超过3万元不足30万元的。 处以2万元罚款。

严重 拒不改正且违法所得超过30万元的。 处以3万元罚款。


